


[bookmark: _Hlk72140930][bookmark: _Hlk2435650]深圳福田（和平）产业转移工业园大坝产业集聚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（污水处理厂工程）
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及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，现将深圳福田（和平）产业转移工业园大坝产业集聚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（污水处理厂工程）有关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向公众公开。公示内容如下：
一、建设项目基本情况
项目名称：深圳福田（和平）产业转移工业园大坝产业集聚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（污水处理厂工程）
项目性质及类型：新建综合污水处理厂
建设概况：本项目位于深圳福田（和平）产业转移工业园大坝产业集聚区内，占地面积13552平方米。主要收集深圳福田（和平）产业转移工业园大坝产业集聚区内产生的工业废水及生活污水。项目总规模9600m3/d，其中工业废水处理规模4800m3/d、生活污水处理规模4800m3/d；工业废水采用“粗格栅/调节池+芬顿反应、沉淀池+氧化沟+二沉池+臭氧氧化+高效沉淀池+精密过滤器+紫外消毒”工艺，生活污水采用“粗格栅/提升泵站+细格栅/旋流沉砂池+氧化沟+二沉池+高效沉淀池+精密过滤器+紫外消毒”工艺进行处理。
为了保护当地的水环境质量，处理后尾水CODcr、BOD5、NH3-N、总磷、石油类执行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 3838-2002）Ⅳ类标准，其它因子执行国家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18918-2002）一级标准（A标准）及广东省《水污染物排放限值》（DB 44/26-2001）中规定的城镇二级污水处理厂第二时段一级排放标准较严者。尾水部分回用，剩余部分排入半坑河后汇入和平河。
二、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
[bookmark: _Hlk152582320]建设单位：和平县工业园管理委员会
联 系 人：殷学铭
联系电话：0762-5650880（逢工作日9:00~12:00，14:00~17:00接收公众反馈意见）
邮    箱：hpgyy5650880@163.com
联系地址：广东省河源市和平县福和产业转移园工业五路
三、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
环评单位：广东和信环保咨询有限公司
四、环境影响公众意见表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链接请详见附件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五、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
公众可通过电话、信函、电子邮件的方式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给建设单位，反映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。公众提交意见时，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。本公示阶段收集公众意见的时间为自公示之日起，至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为止。


和平县工业园管理委员会
2023年12月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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